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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 2016 年 9 月 19 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128 号文准

予募集注册。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

监会注册，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

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中国证监会不对基金的

投资价值及市场前景等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

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 

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

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投资本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

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投资人根据所持有份额享受基金的收益，但同时也需承

担相应的投资风险。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因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

投资心理和交易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起的市场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

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由于基金投资者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产生的流动性

风险；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投资本基金特有的其他风险等等。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

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流动性、低风险品种，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均低于

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及股票型基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

同等信息披露文件。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

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招募说明书 

3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

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

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

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

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

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至2017年4月24日，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截止至2017

年 3月 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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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43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心 28层 

邮政编码：200122 

法定代表人：马晓立 

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15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人：陈希 

电话：（021）20568368 

股东情况：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0%的股权。 

公司前身是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核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77

号）批准，由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 亿元，在原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管理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二）主要成员情况 

1、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马晓立先生，董事长，1973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历任联合

证券研究所行业部经理，中信证券研究所总监、执行总经理，中信证券交易与衍生

产品部执行总经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现任财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裴根财先生，董事，1966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员，国际金融学硕士。历任浙江

证券营业总部总经理助理，浙江证券上海昆山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方正证券机构

管理部、营销中心总经理，华西证券杭州学院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财通证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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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现任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官勇华先生，董事，1975 年 9 月生，经济学学士、法学学士。历任财通证券经

纪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规部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现任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部总

经理。 

杨梅女士，董事，1974 年 9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历任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助理，宝钢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华宝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宝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赵明先生，董事，1967 年 9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历任宝钢集团投资部首席策

略师，华宝证券投资部总经理，上海汇利资产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平安资产管理公

司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兼宏观策略部总经理、投连投资部总经理，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现任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 

2、基金管理人监事 

周志远先生，职工监事，1983 年 9 月出生，中国民主建国会党员，硕士研究生。

历任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金融工程兼债券交易，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高级债券交易员，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

理，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负责人。 

2017 年 3 月 20 日，周志远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一职。同日，经推选，拟由

夏志凡先生担任公司职工监事（其任职资格待监管机构核准）。夏志凡先生，1983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历任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

理，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才绩效室总监，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人事行政部总监。现任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 

3、经营管理层人员 

马晓立先生，总经理（简历请参见上述关于董事长的介绍）。 

赵明先生，副总经理（简历请参见上述关于董事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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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芸女士，副总经理，1971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会计师。

历任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会计核算部负责人，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现任财通证

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钱慧女士，副总经理，1978 年 1 月出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国际注册

内部审计师/会计师。曾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总部、合规与风险管理部高级

主管；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兼合规与风险管理部总监。现任财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兼公募基金管理人合规负责人。 

周志远先生，副总经理，1983 年 9 月出生，中国民主建国会党员，硕士研究生。

历任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金融工程兼债券交易，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高级债券交易员，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

理，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职工监事、固定收益部负责人。现任财通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本基金基金经理 

张波女士，基金经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学学士。2007 年 8 月至 2013 年 8

月期间于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担任集中交易部债券交易员，2014 年 7 月至

2016 年 5 月期间担任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事业部债券交易主管。自

2016 年 8 月起担任财通资管积极收益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至今，自

2016 年 10 月起担任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至今。 

5、固收公募业务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委员：马晓立（董事长、总经理） 

      张波（基金经理） 

      周庆（高级产品经理） 

上述人员之间无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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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1983 年 10 月 31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柒佰玖拾壹亿肆仟柒佰贰拾贰万叁仟壹佰玖拾伍元整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1998】24 号 

托管部门信息披露联系人：王永民 

传真：（010）66594942 

中国银行客服电话：95566 

2、基金托管部门及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银行托管业务部设立于 1998 年，现有员工 110 余人，大部分员工具有丰富

的银行、证券、基金、信托从业经验，且具有海外工作、学习或培训经历，60％以

上的员工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高级职称。为给客户提供专业化的托管服务，中国银

行已在境内、外分行开展托管业务。 

作为国内首批开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拥有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一对多、一对一）、社保基金、保险资金、QFII、RQFII、QDII、境

外三类机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企业年金、银行理财产品、股权基金、

私募基金、资金托管等门类齐全、产品丰富的托管业务体系。在国内，中国银行首

家开展绩效评估、风险分析等增值服务，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增值服务，

是国内领先的大型中资托管银行。 

3、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中国银行已托管 576 只证券投资基金，其中境内基金

541 只，QDII 基金 35 只，覆盖了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货币型、指数型等多

种类型的基金，满足了不同客户多元化的投资理财需求，基金托管规模位居同业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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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管理人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名称：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43 室 

杭州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四宜路四宜大院 22 号 B 幢 

上海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500 号城建国际中心 28 层 

法定代表人：马晓立 

成立时间：2014 年 12 月 15 日 

杭州直销柜台联系人：毛亚婕、何倩男 

电话：（0571）89720022、（0571）89720021 

传真：（0571）85104360 

上海直销柜台联系人：吴琳晓 

电话：（021）20568211、（021）20568225 

传真：（021）68753502 

客户服务电话：95336 

网址：www.ctzg.com 

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开户、本基金的认购、

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基金管理人网站。 

2、其他销售机构 

（1）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联系人：郑仲帅 

电话：0571-8501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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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电话：95566 

网址：www.boc.cn 

（2）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201，501，502，1103，

1601-1615，1701-1716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5 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201，501，502，1103，

1601-1615，1701-1716 室 

法定代表人：沈继宁 

联系人：章力彬 

电话：（0571）87825100 

客服电话：95336 

网址：www.ctsec.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销售本基金，

并及时公告。 

（3）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文二西路 1 号 903 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同顺街 18 号同花顺大楼 4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吴强 

电话：（0571）88911818 

传真：（0571）86800423 

客服电话：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 号 2 号楼 2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88 号东方财富大厦金座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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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54509988 

传真：（021）64385308 

客服电话：4001818188 

网址：www.1234567.com.cn 

（5）永安期货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新业路 200 号华峰国际商务大厦 16-17 层，2603 室、2702 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新业路 200 号华峰国际商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葛国栋 

联系人：周冬芳 

电话：0571-88373171 

客服电话：4007007878 

网址：www.yafco.com 

（6）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环球金融中心 9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399 号明天广场 18-23 楼 

法定代表人：郭林 

联系人：陈媛 

联系电话：021-63898952 

传真电话：021-68776977 

客服电话：4008205999 

网址：www.shhxzq.com 

（7）申万宏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989 号 45 层 

法定代表人：李梅 

联系人：黄莹  

联系电话：15901936112 

客服电话：95523 

http://www.1234567.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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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sywg.com 

（8）东海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23，25，27，29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 号东海证券大厦 8 楼 

法定代表人：陈太康 

联系人：李天雨 

电话：13681957646 

传真：021-68757102 

客服电话：95531/4008888588 

网址：www.qh168.com.cn 

（9）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宝山区蕴川路 5475 号 1033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1003 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联系人：王潇 

电话：021-61101535 

传真：021-50583633 

客服电话：400-921-7755 

网址：www.leadfund.com.cn 

（10）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号楼 3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8 号楼 3 层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兰敏 

电话：（021）52822063 

传真：（021）52975270 

客服电话：4000-466-788 

公司网址：www.66zich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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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6 号 1 幢 9 层 1008-1012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6 号中关村金融大厦 10 层 1008 号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崔丁元 

电话：（010）57418813 

传真：（010）57569671 

客服电话：4008936885 

公司网址：www.qianjing.com 

（12）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33 号 11 楼 B 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3 号建工大厦 8 楼 

法定代表人：王廷富 

联系人：徐亚丹 

电话：（021）51327185 

传真：（021）50710161 

客服电话：400-821-0203 

网址：www.520fund.com.cn 

（13）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 47 层 01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 号荣超经贸中心办公楼 47 层 01 单元 

法定代表人：赵立功 

联系人：马国栋 

电话：0755-82540892 

客服电话：400-184-0028  

网址：www.wkzq.com.cn 

 

 

http://www.qianj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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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登记机构 

名称：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43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四宜路四宜大院 22 号 B 幢 

法定代表人：马晓立 

电话：（0571）89720155 

联系人：刘博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19 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联系人：陆奇 

经办律师：黎明、陆奇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6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202 号普华永道中心 11 楼 

首席合伙人：李丹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联系人：李一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李一 

 

四、基金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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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货币市场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力求保持基金资产安全性与较高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稳定的当期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范围包括：现金；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

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的债券、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

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货币市场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在不改变基金投资目

标、不改变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条件下，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

纳入投资范围。具体投资比例限制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主要为投资人提供现金管理工具，通过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同时充分

把握市场短期失衡带来的套利机会，在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点。 

1、剩余期限结构配置 

基于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短期资金市场利率波

动、资金供求、市场结构变化等因素的深入研究，对利率期限结构变动趋势进行研

判，预测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确定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及期限分配结构。

当预期短期利率上升时，缩短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当预期短期利率下降时，适度

延长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 

2、类属资产配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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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环境，结合各债券品种之间的流动性、相对收益水平、信用等级、参

与主体资金的供求变化及到期期限等因素，灵活运用哑铃形策略、梯形策略及纺锤

形策略等，确定组合中各债券品种的配置比例。 

3、个券选择，构建投资组合 

构建不同券种的收益率曲线预测模型，对货币市场工具进行估值，确定价格中

枢的变动趋势，在综合考虑风险收益匹配水平及流动性的基础上，投资于各类属债

券中价值低估的个券。在保证投资组合低风险、高流动性的前提下，构建投资组合，

并根据投资环境的变化相机调整，尽可能提升组合的收益。 

4、现金流均衡管理策略 

对市场资金面的变化及本基金申购/赎回变化的动态预测，通过现金库存管理、

回购滚动操作、债券品种的期限结构安排及资产变现等措施，动态调整并有效分配

现金流，在保证基金资产充分流动性的基础上，获取稳定的收益。 

5、充分把握市场短期失衡带来的套利机会 

由于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发行人信用等级发生突然变化等情况会造成市场

在短期内的非有效性；由于新股、新债发行以及季节效应等因素会使市场资金供求

关系发生短期失衡。本基金管理人将积极把握由于市场短期失衡而带来的套利机会，

通过跨市场套利、跨品种套利、跨期限套利、正回购放大等策略获取超额收益。 

6、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将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结合信用管理和流动性管

理，重点考察资产支持证券的资产池现金流变化、信用风险情况、市场流动性等，

采用量化方法对资产支持证券的价值进行评估，精选违约或逾期风险可控、收益率

较高的资产支持证券项目，在有效分散风险的前提下为投资人谋求较高的投资组合

回报率。 

7、债券回购杠杆策略 

本基金将在市场资金面和债券市场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券分析和组合风险管

理结果，积极参与债券回购交易，放大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追求固定收益类

资产的超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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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流动性、低风险品种，其预

期收益和预期风险均低于债券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及股票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以下投资组合报告数据截止至 2017年 3月 31日。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

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1,345,178,120.38 27.48 

 其中：债券 1,345,178,120.38 27.48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328,643,293.51 67.99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12,677,214.58 4.34 

4 其他资产 8,952,588.64 0.18 

5 合计 4,895,451,217.11 100.00 

注：1、在报告期内，根据流动性管理的需要，本基金提前支取了部分可提前支取且没有利

息损失的存款。 

2、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期末市值占期末总资产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2、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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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813,637,539.54 19.94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上表中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日融资余额占

基金资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20%。 

3、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1）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2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41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2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 120 天。 

（2）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

产净值的比例（%） 

1 30天以内 98.31 19.94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2 30天(含)—60天 9.75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3 60天(含)—90天 2.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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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4 90天(含)—120天 2.1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5 120天(含)—397天（含） 6.6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天

的浮动利率债 
－ － 

合计 119.78 19.94 

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 240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限未超过 240天 。 

5、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1 国家债券 1,000.63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379,834,132.12 9.31 

6 中期票据 － － 

7 同业存单 965,342,987.63 23.66 

8 其他 － － 

9 合计 1,345,178,120.38 32.97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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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利率债券 

注：国家债券的摊余成本占资产净值的比例过小，无法列示。 

6、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011698776 
16 珠 海 华 发

SCP007 
1,000,000 99,955,322.16 2.45 

2 111698489 
16 厦门国际银

行 CD005 
1,000,000 99,810,348.39 2.45 

3 111794794 
17 富 滇 银 行

CD053 
1,000,000 99,639,271.51 2.44 

4 111794798 
17 广东南海农

商行 CD008 
1,000,000 99,635,611.95 2.44 

5 111714042 
17 江 苏 银 行

CD042 
1,000,000 99,489,414.03 2.44 

6 111719081 
17 恒 丰 银 行

CD081 
1,000,000 98,915,585.66 2.42 

7 111792212 
17 桂 林 银 行

CD024 
800,000 79,471,724.06 1.95 

8 041654069 
16 大 秦 铁 路

CP002 
700,000 69,969,019.40 1.72 

9 111791781 
17 广东华兴银

行 CD015 
500,000 50,000,242.44 1.23 

10 011698819 16潞安 SCP009 500,000 49,987,524.65 1.23 

7、“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含)-0.5%间的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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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127%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417%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245% 

注：此处偏离度的最高值及下行的偏离度的最低值均指数学意义上的最高值、最低值。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的情况。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9、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即计价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实际利

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其剩余期限内平均摊销，每日计提收益或损失。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0.35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8,952,588.29 

4 应收申购款  

5 其他应收款 － 

6 待摊费用 － 

7 其他 － 

8 合计 8,952,5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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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以下基金业绩数据截至 2017年 3月 31 日，所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市场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的比较 

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市场 A 

阶段 
净值增

长率① 

净值增

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8680% 0.0011% 0.3329% 0.0000% 0.5351% 0.0011% 

合同生效以来 1.4128% 0.0016% 0.5844% 0.0000% 0.8284% 0.0016% 

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市场 B 

阶段 
净值增

长率① 

净值增

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

较基准

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9285% 0.0011% 0.3329% 0.0000% 0.5956% 0.0011% 

合同生效以来 1.5197% 0.0016% 0.5844% 0.0000% 0.9353% 0.0016% 

注：本基金收益分配按日结转份额。 

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A 

累计净值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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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5日-2017年03月31日） 

 

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B 

累计净值收益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2016年10月25日-2017年03月31日） 

 

注：1、本基金合同于2016年10月25日生效，截止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生效未满一年。 

2、本基金建仓期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的6个月，本基金已完成建仓。截至建仓期结束，本基

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3、自基金合同生效至报告期末，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基金A类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1.4128%，

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5844%；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为

1.5197%，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0.5844%。 

 

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A 业绩比较基准

2016-10-25 2016-11-13 2016-12-04 2016-12-25 2017-01-15 2017-02-05 2017-02-26 2017-03-19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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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9%

0.8%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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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1%

0%

财通资管鑫管家货币B 业绩比较基准

2016-10-25 2016-11-13 2016-12-04 2016-12-25 2017-01-15 2017-02-05 2017-02-26 2017-03-1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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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6）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9）基金的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10）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

费用。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30%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H＝E×0.30%÷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

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

日支付。 



                                               招募说明书 

24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

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

日支付。 

（3）基金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数量设定不同分类，对各类

基金份额按照不同的费率计提销售服务费。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

一日 A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的年费率计提；B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

务费按前一日 B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0.01%的年费率计提。各类基金份额

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H＝E×该类基金份额年销售服务费率÷当年天数 

H 为每日该类基金份额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E 为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

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

一次性支付给登记机构，由登记机构代付给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支付日期顺延至最

近可支付日支付。 

（4）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4－10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

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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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的申购费和赎回费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和赎

回费用： 

（2）在满足相关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当发生本基金持有的现金、国

债、中央银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券以及 5 个交易日内到期的其他金融工具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合计低于 5%且“影子定价”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与“摊余成本法”

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度为负时，为确保基金平稳运作，避免诱发系统性风险，

基金管理人对当日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赎回基金份额超过基金总份额 1%以上

的赎回申请征收 1%的强制赎回费用，并将上述赎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基金

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上述做法无益于基金利益最大化的情形除外。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

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1、“重要提示”部分增加了对基金合同生效日期的说明，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

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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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基金管理人概况、主要人员情况等内容进行了更

新。 

3、“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等

内容进行了更新。 

4、“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其他销售机构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5、“六、基金份额的分类”部分，对每笔赎回最低份额和基金账户最低保留余

额进行了更新。 

6、“七、基金的募集”部分增加了基金募集情况的信息，删除了发售及认购等

不适用的信息。 

7、“八、基金合同的生效”部分增加了对基金合同生效情况的说明，删除了基

金备案、对基金合同不能生效时募集资金的处理方式等不适用内容。 

8、“九、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与转换”部分更新了申购与赎回场所部分的文

字表述，新增了基金申购、赎回开始日时间。修改了赎回份额最低限制。 

9、“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新增了本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内容截止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10、新增“十一、基金的业绩”，内容截止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11、“十五、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新增了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2、“二十二、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进行了更新。 

13、“二十三、其它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了本次招募说明书更新期间，涉及

本基金的相关信息披露。 

 

 

 

 

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 年 6 月 7 日 


